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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事件： 

2024 年 10 月 12 日，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

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

行办法》），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日，国家数据局有关部门研究起

草了《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实施规范（试行）》]。两份文件征求意见的时间均为 2024年 10

月 12日至 2024年 11月 11 日。 

投资要点： 

明确公共数据资源含义与登记管理范畴：《暂行办法》中明确了“公共

数据资源”的含义，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

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利用价值的数据集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数

据的产出单位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符合公共数据含义的产

出过程为“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从登记要求可以看到，对纳

入授权运营范围的公共数据资源，是“应当登记”的要求，而对未纳入授

权运营范围的公共数据资源，是“鼓励登记”的态度。此外，从“登记平

台”的含义中可以看出需要专业的信息化系统提供相关支持，并将以电

子凭证“一证一码”的形式支撑登记信息的查询和共享，推动公共数据

资源的互联互通。 

明确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两大参与主体：根据《实施规范（试行）》，“授

权运营”涉及两个重要的参与主体，一是实施机构，指由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或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结合授权模式确定的、具体负责组织

开展授权运营活动的单位；二是运营机构，指按照规范程序获得授权，

对授权范围内的公共数据资源进行开发运营的法人组织。从数据安全管

理层面，实施机构应履行数据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内控管理、技术管理

和人员管理，不得超授权范围使用公共数据资源，严防数据加工、处理、

运营、服务等环节数据安全风险。实施机构、运营机构应通过管理和技

术措施，加强数据关联汇聚风险识别和管控，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实

施规范（试行）》在基本要求中还提出鼓励其他经营主体对运营机构交付

的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再开发，融合多源数据，提升数据产品和服务价

值，繁荣数据产业发展生态。 

投资建议：公共数据的配套政策陆续落地，有望加速公共数据运营和使

用的规范制度建设，建议关注：1）公共数据登记平台的软件平台建设和

技术支持；2）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体系的构建；3）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

再开发产生的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风险因素：政策实施进度不及预期；数据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不及预期；

数据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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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InudstryRankInfo]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涨幅10％以上； 

同步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涨幅10％至-10％之间； 

弱于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跌幅10％以上。 
 

 

[Table_StockRankInfo]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15％以上； 

增持：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5％至15％； 

观望：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5％至5％； 

卖出：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跌幅5％以上。 

基准指数 ：沪深300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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